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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政发〔2017〕7号
 
武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武穴市鼓励投资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办事处：
《武穴市鼓励投资的若干规定（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穴市人民政府   
2017年3月28日  
 
武穴市鼓励投资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扩大改革开放，鼓励和吸引市内外客商在武穴投资兴业，加快武穴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依法行政，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效，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武穴境内注册投资，并同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工业项目、现有工业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农副产品加工项目、文化旅游项目和现代物流项目。工业项目应进入工业园区或镇处工业集中区。
第三条  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
第四条  各类项目准入条件：
1.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其中化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强度达到150万元/亩；
2.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强度达到100万元/亩，并且达到省级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标准；
3.文化旅游项目和现代物流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
第五条  所有项目根据用地性质按评估价格以招拍挂方式出让，耕地占用税由土地储备机构缴纳。
第六条  对落户我市的工业项目、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给予产业资金扶持奖励，奖励资金用于项目的配套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技改扩能等。
第七条  产业扶持资金按项目开工时拨付奖励资金总额的20%，主体工程进度达到正负零时拨付奖励资金总额的30%，投产后审计达到约定标准，拨付奖励资金总额剩余的50%，具体扶持标准如下：
⒈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至1亿元的项目，每亩给予4.6万元的产业资金扶持。
⒉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至5亿元的项目，每亩给予5.6万元的产业资金扶持。 
⒊固定资产投资在5亿元至10亿元的项目，每亩给予6.6万元的产业资金扶持。
第八条  下列项目产业扶持政策一事一议：
1.固定资产投资在10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
2.投资强度超过300万元/亩的工业项目；
3.年税收超过2000万元的所有项目；
4.文化旅游项目和现代物流项目。
第九条  对于年入库税收100万元以上且税收贡献达到5万元/亩的工业项目、农副产品加工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增值税和所得税收按本级地方留成部分前三年按100％、后两年按50％予以奖励扶持。奖励扶持资金用于企业的环境保护、科技开发和技改扩能等。
第十条  对项目建设另设投资建设期奖励。按总投资1亿元以下的项目12个月；1亿元至5亿元（不含5亿元）的18个月；5亿元至10亿元（不含10亿元）的24个月；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30个月为基准，如期完成的，给予投资总额0.2%的投资建设期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一条  鼓励招商引资企业科技创新。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奖励12万元；对新认定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奖励4万元；对聘用科技副总的企业，财政每年补助5万元；对聘用创新团队的企业，财政每年补助7万元；对取得科技成果的，一次性奖励8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校企共建研发中心，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并应用的，每件奖励3万元；对在武穴市开展十佳科技创新型企业、十佳“科技兴市”功臣评选中，获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奖励2万元，获“科技兴市”功臣的奖励1万元。
第十二条  产业扶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按照《武穴市产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对落户工业园区的项目，市人民政府按工业园区规划，负责用地红线外的主供水、主排水、主供电及主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第十四条  凡与市政府签约的投资项目由市重点建设项目代办中心提供代办服务，各政务部门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限时办结各项审批手续、统一发放建设和经营证照。对重点项目实行专班协调，全程服务。
第十五条  入驻工业园区的项目，本级政府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按照《武穴市建设项目一表制收费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招商引资项目供地后，项目建设时间最长不超过36个月。12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依法收取土地闲置费，24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依法收回其全部土地使用权。
第十七条  对介绍客商来我市投资建设生产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的中介人（武穴市国家公务人员除外），项目建成投产后，按实际固定资产到位资金的0.5‰给予引资奖励，单个项目奖励资金不超过50万元。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工业园区指：市火车站工业园、田家镇“两型”社会建设循环经济试验区；本规定中的镇处工业集中区指：梅川镇工业集中区、花桥镇工业集中区、龙坪镇工业集中区。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本规定实施前，已签订招商引资协议的项目继续按照招商引资协议载明的优惠政策执行。本规定由市招商局负责解释。

